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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东建科”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5〕127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招商证券” ）将通过网下初

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为10,466万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为41,856万股， 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约为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1,398,000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30%。 其中，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跟投数量为本次发

行数量的5%，即5,233,000股（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

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

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其他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合计认购金额不超过30,995万元。 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8,610,000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652,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

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5年8月5日（T+2

日）刊登的《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

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

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5年 7月 31日（T-1日，周四）

09 :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www.

financialnews.com.cn； 中国日报网， 网址www.chinadaily.com.

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

2025-053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公告

公司股东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美年健康” ）5%以上股东杭州信投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信投” ）于2025年7月23日至7月28日期间内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36,579,778股股份， 减持后杭州信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的美年健康股份比例由11.81%减少至10.88%。

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近日，公司收到杭州信投出具的《关于所持美年健康股份变动的

通知》，其减持触及美年健康总股本1%的刻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82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7月23日、2025年7月25日、2025年7月28日

权益变动过程

杭州信投于2025年7月2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美年健康14,

103,900股股份，于2025年7月2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美年健

康16,651,178股股份， 于2025年7月28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美年健康5,824,700股股份，合计减持36,579,778股股份。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美年健康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美年健

康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股票简称 美年健康 股票代码 002044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3,657.9778 0.93

合计 3,657.9778 0.9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杭州信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4,846.6049 3.79 11,188.6271 2.86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1,393.7797 8.02 31,393.7797 8.02

合计持有股份 46,240.3846 11.81 42,582.4068 10.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240.3846 11.81 42,582.4068 10.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减持相关的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预披露， 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6日披露的 《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杭州信投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一致，截至

《关于所持美年健康股份变动的通知》出具日，上述已披露的股份

减持计划尚未履行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杭州信投出具的《关于所持美年健康股份变动的通知》）√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460

证券简称：士兰微 公告编号：临

2025-038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主体为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士兰微” ）之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一、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董事罗华兵先生。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罗华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593,90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7606%，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5-032）：罗华兵先生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00,000

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3005%。

截至2025年7月29日，罗华兵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3005%。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华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93,90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4602%。 （注：本公告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罗华兵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4,593,908股

持股比例 0.2760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4,593,908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 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罗华兵 4,593,908 0.27606%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为士兰微之

控股股东，罗华兵、陈向东、范伟宏、

郑少波、江忠永、宋卫权、陈国华分别

为其股东及董事/监事。 罗华兵、陈向

东、范伟宏、郑少波、江忠永、宋卫权、

陈国华等七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513,917,034 30.88310%

陈向东 12,349,896 0.74215%

范伟宏 10,613,866 0.63782%

郑少波 7,379,253 0.44345%

江忠永 8,250,000 0.49577%

宋卫权 3,903,300 0.23456%

陈国华 2,100,000 0.12620%

合计 563,107,257 33.83912%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罗华兵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1日

减持数量 5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22日～2025年7月2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5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6.15～26.29元/股

减持总金额 13,112,220.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3005%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3005%

当前持股数量 4,093,908股

当前持股比例 0.2460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华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罗华兵 4,093,908 0.24602%

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 513,917,034 30.88310%

陈向东 12,349,896 0.74215%

范伟宏 10,613,866 0.63782%

郑少波 7,379,253 0.44345%

江忠永 8,250,000 0.49577%

宋卫权 3,903,300 0.23456%

陈国华 2,100,000 0.12620%

合计 562,607,257 33.8090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2025-36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于2025年7月29日下午2:50在未来科技大厦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7月29日下午2:50，网络

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

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2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7月29日下午3: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洪勇先生主持；大会的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2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股份总数为1,174,869,360

股，其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68,994,951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301人，代表公司股份664,377,4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3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06,531,67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的51.8849%。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9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7,845,81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83%；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99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57,977,1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96%。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选举赵海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664,213,939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54%；反对137,429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07%；弃权26,1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813,563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99.7179%；反对137,429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2370%；弃权26,1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45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王钦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56,678,657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98.84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0,278,281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

权股份的86.720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选举魏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656,678,45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98.84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50,278,079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

权股份的86.720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1、见证本次会议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兴高、逯国亮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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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公告编号：

2025-37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 通知于2025年7月19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2025年7月29日下午4:00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在未来科技大厦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洪勇先生主持，监事会成员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及出席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后，逐项审议并表决以下议案：

1、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部分成员发生变动，根据公司运营需要，现调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刘洪勇、赵海、张燕、屈重洋、王钦，召集人为刘洪勇；

审计委员会委员：张宏、王钦、魏建、刘洪勇、张燕，召集人为张宏；

提名委员会委员：王钦、张宏、魏建、刘洪勇，召集人为王钦；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魏建、张宏、王钦、张燕，召集人为魏建。

以上各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设立董事会ESG委员会并制订相关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ESG管理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履行环境、社会及治理（ESG）责

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公司设立董事会ESG委员会，并制订了《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工作细则》。

同时，选举赵海先生、毕研勋先生、张宏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ESG委员会委员，赵海先生为召集

人。 ESG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制度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环境、社会及

治理（ESG）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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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2025年第八次临时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5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公

司内部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

措施，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通

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

个月内（即2025年1月12日至2025年7月11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二）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

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结

合公司自查核实，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因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

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获得股票外，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公司内部制度，严格限

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

措施。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

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

为。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以及《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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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圣湘生物”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开展了

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

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职工代表投票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选

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任小梅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10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自公

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任小梅女士，198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 湖南省“百人计

划”专家，湖南省高层次聚集人才工程专家。 2016年加入圣湘生物，历任公司研发项目经理、研发项目总监、呼吸

道产线总监等职务，现任圣湘生物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任小梅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8,0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5%，并通过圣维鼎立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任

小梅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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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华西路680号（圣湘生物上海产业园）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5,198,54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5,198,5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4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戴立忠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公司在任董事戴立忠、彭铸、鲁凤民、王善平出席会议，其余董

事因出差请假；第三届董事候选人李堂、马骥、王海啸、吴康出席会议，第三届职工代表董事任小梅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黄强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4,013,085 99.5354 1,155,515 0.4527 29,946 0.011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4,014,325 99.5359 1,156,255 0.4530 27,966 0.0111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4,015,565 99.5364 1,155,515 0.4527 27,466 0.0109

4、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置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制定、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2,396,162 98.9018 2,764,438 1.0832 37,946 0.015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戴立忠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51,671,854 98.6180 是

5.02

关于选举彭铸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51,302,223 98.4732 是

5.03

关于选举卫哲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51,472,159 98.5398 是

5.04

关于选举鲁凤民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51,290,213 98.4685 是

5.05

关于选举王海啸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51,285,211 98.4665 是

5.06

关于选举吴康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51,286,309 98.4669 是

6、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6.01

关于选举王善平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251,285,107 98.4665 是

6.02

关于选举肖朝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251,322,057 98.4809 是

6.03

关于选举李堂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51,282,188 98.4653 是

6.04

关于选举马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51,596,206 98.588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

的议案

25,943,615 95.6302 1,155,515 4.2593 29,946 0.1105

2

关于《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25,944,855 95.6348 1,156,255 4.2620 27,966 0.1032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25,946,095 95.6394 1,155,515 4.2593 27,466 0.1013

4

关于不再设置监事

会、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及制定、 修订部分治

理制度的议案

24,326,692 89.6701 2,764,438 10.1899 37,946 0.1400

5.01

关于选举戴立忠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3,602,384 87.0003

5.02

关于选举彭铸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3,232,753 85.6378

5.03

关于选举卫哲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3,402,689 86.2642

5.04

关于选举鲁凤民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3,220,743 85.5935

5.05

关于选举王海啸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3,215,741 85.5751

5.06

关于选举吴康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3,216,839 85.5791

6.01

关于选举王善平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3,215,637 85.5747

6.02

关于选举肖朝君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3,252,587 85.7109

6.03

关于选举李堂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3,212,718 85.5639

6.04

关于选举马骥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3,526,736 86.721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2、3、4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会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梨、刘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博时裕盈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时间：2025年7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盈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盈3个月定开债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154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9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博时裕盈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及《博时裕盈

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

简称“《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25年7月31日

赎回起始日 2025年7月31日

2、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在开放期间，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

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

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2）开放期及业务办理时间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自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进入

开放期，开放期的期限为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1至20个工作日，具体期间由基

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束前公告说明。

本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2025年4月30日至2025年7月30日止。 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开

放期为2025年7月31日，共1个工作日。 2025年8月1日（含该日）起3个月期间，本基金将进入下一个封闭

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者

超过50%，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约定的除外。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 赎回

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

因素消除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在开放期内，投

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

后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1.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1.00元（含申购

费）。 详情请见当地销售机构公告。

3.2申购费率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投资者的申购费用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 0.80%

100万≤M＜300万 0.50%

300万≤M＜500万 0.30%

M≥500万 每笔1000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

财产。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

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1份， 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4.2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少于7日的 1.50%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大于等于7日的 0.10%

在非同一开放期申购后赎回的 0%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100%计入基金财产。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

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

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2）非直销机构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各

代销机构可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状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

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博时裕盈纯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等相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相关销售机构查阅本

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资料。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

（2）2025年7月31日为本基金本次的开放期，即在开放期内接受办理本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开放日期，具体请见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开

放期最后一个工作日15：00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直至下一个开放期。 届时将不再

另行公告。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

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0日

博时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

行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QDII

）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7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基金简称 博时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指数发起（QDII）

基金主代码 01885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博时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博时标普石油天然气勘

探及生产精选行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

等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

始日

2025年7月31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

入起始日

2025年7月31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

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7月31日

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 定期

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标普石油天

然气勘探及生产

精选行业指数发

起 （QDII）A美

元现汇

博时标普石油天

然气勘探及生产

精选行业指数发

起 （QDII）A人

民币

博时标普石油天

然气勘探及生产

精选行业指数发

起 （QDII）C人

民币

博时标普石油天

然气勘探及生产

精选行业指数发

起 （QDII）C美

元现汇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18852 018851 018853 018854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金额（单位：元）

100 1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金额（单位：美元）

15 15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5年7月31日起，投资人通过各代销机构（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除外）申购本基金A

类、C类人民币份额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00元（本基

金人民币A、C两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本基金A类、C类美元现汇份额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5美元（本基金美元现汇A、C两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

以合计）。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以上情况，本基金管理人

有权拒绝。

（2）2025年7月31日起，投资人通过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本基金A类、C类人民币份额单

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50万元（本基金人民币A、C两类基

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以上

情况，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3）2025年7月31日起，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直销渠道申购本基金A类、C类人民币份额单日每个基金

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50万元（本基金人民币A、C两类基金份额申请

金额予以合计）；本基金A类、C类美元现汇份额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

计金额应不超过7万美元（本基金美元现汇A、C两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 如单日每个基金账

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以上情况，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4）如投资者于2025年7月30日15点之后申购、转换转入或定期定额投 资上述基金，将适用上述

限制安排，敬请投资者注意。

（5）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

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6）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30日


